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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年申請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戶數年減 4.0％ 

一、109 年申請扶助之特殊境遇家庭①申請人

女性占 88.3％：依衛生福利部統計，109

年申請扶助之特殊境遇家庭 1.9 萬戶，較

108 年減 806 戶（-4.0％），其中女性家長

（申請人）1.7 萬戶，占 88.3％（近 5 年

占比維持在 88.2％與 89.3％之間），為主

要申請者；109 年平均每戶扶養子女、孫

子女人數 1.4 人，較 108 年減 0.1 人。 

二、109 年申請人婚姻狀況逾 7 成為喪偶及離婚：109 年申請扶助者以喪偶 8,486 戶最多（占 44.0

％），離婚 5,586 戶次之（29.0％），兩者合占 7 成 3；年齡分布主要集中於 40~49 歲及 30~39

歲，兩者合占 6 成 8。 

 

三、109 年子女生活津貼占扶助總額近 6 成：

109 年特殊境遇家庭受扶助者 13.1 萬人

次，扶助金額 4.6 億元，較 108 年分別

減 0.1％及增 0.4％；與 105 年相較，則

分別增 2.0％及 6.9％；依扶助項目觀

察，109 年以子女生活津貼 2.7 億元（占

59.6％）最多，其次為緊急生活扶助 1.8

億元（39.4％）。 

資料來源：衛生福利部。 
附    註：①係指申請人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，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年公布最低生活費 2.5 倍及臺

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1.5 倍，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金額，並具有「特
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」第 4 條第 1 項所列各款者，如 65 歲以下，其配偶死亡，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
報案協尋未獲達 6 個月以上；因離婚、喪偶、未婚生子獨自扶養 18 歲以下子女或祖父母扶養 18 歲以
下父母無力扶養之孫子女，其無工作能力，或雖有工作能力，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照顧 6 歲以下子女或
孫子女致不能工作等。 

說  明：1.因四捨五入之故，總計數字容或不等於細項數字之和。 
2.本通報每週一至週五發行，並透過網際網路系統同步發送，網址：www.stat.gov.tw。 

特殊境遇家庭戶數 

特殊境遇家庭受扶助人次及金額 

109 年家長（申請人）婚姻狀況及年齡分布 

18.3 17.9 18.4 17.7 17.0 

2.3 2.1 2.2 2.4 2.3 

89.0 89.3 89.1 88.2 88.3 

105 106 107 108 109

女性申請人(千戶) 男性申請人(千戶)

年

20.6 20.1 20.7 20.1 19.3

女性申請人占比(％)

受扶助人次

218 229 244 263 274 

206 205 215 191 182 
7 6 8 5 5 

431 440 468 459 461

12.8 12.8 13.1 13.1 13.1 

105 106 107 108 109

單位：百萬元；萬人次

年

子女生活津貼

緊急生活扶助

法律訴訟補助、兒童托育津貼、傷病醫療補助

註：括號內數字為占比(％)

379 

2,822 

6,333 6,821 

2,528 

390 

未滿20歲 20~29歲 30~39歲 40~49歲 50~59歲 60歲以上

（2.0）

（32.9）

（14.6）

（35.4）

（13.1）

（2.0）

單位：戶；％
(一)婚姻狀況 (二)年齡分布

喪偶

8,486 

離婚

5,586 

未婚

2,609 

有偶

2,592 
（13.4）

（13.5）
（44.0）

（29.0）

註：括號內數字為占比(％)

單位：戶；％


